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1. 启东市合作镇人民政府的农村安全饮水挖覆土工程已经批准建设。工程所需资金来源是财政拨款、村级自筹。现对该项目工程施工进行公开招标，择优选定承包人。

2. 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启东市合作镇合作片
(2)工程规模：详见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
(3)工    期：60日历天（含节假日）
(4)质量要求：合格工程，并一次性通过合格标准验收
3. 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格条件:
（1）企业资质及要求：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或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
（2）拟派项目负责人资质等级：相应专业三级项目经理或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
4. 以下条件属于资格后审审查的必要合格条件： 

(1)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 

(2)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 

(3)企业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 

(4)企业的资质类别、等级和项目负责人的资质等级满足招标公告要求；

(5)企业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6)拟派项目负责人无在建工程；
(7)拟派项目负责人为企业正式人员；

(8)投标文件内容必须真实，如有提供虚假材料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
5. 招标文件的获取

一、二标段有意者请于2010年8月6日至2010年8月11日到所在村认真踏勘，凭村出具的“已踏勘证明”于2010年8月12日上午8：00—17：00（午休除外），到合作镇政府采购项目管理与招投标办公室报名，获取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招标文件等资料费每标段售价200元。
三至七标段有意者请于2010年8月6日至2010年8月24日到所在村认真踏勘，凭村出具的“已踏勘证明”于2010年8月25日上午8：00—17：00（午休除外），到合作镇政府采购项目管理与招投标办公室报名，获取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招标文件等资料费每标段售价200元。
6.一、二标段投标申请人须于2010 年 8 月16 日 8 时 30 分之前将投标文件提交至合作镇镇政府三楼投标箱内，并在2010 年 8 月16日 8 时40 分开标，迟到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三至七标段投标申请人须于2010 年 8 月27日 8 时 30 分之前将投标文件提交至合作镇镇政府三楼投标箱内，并在2010 年 8 月27日 8 时40 分开标，迟到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7.招标人地址：启东市合作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管向华             联系电话：13706284690         邮编：226200

    本公告发布时间为2010年8月6日至2010年8月27日 
附表：标段划分、联系电话

启东市合作镇人民政府                                             
                                                              2010年8月6日 

	合作镇安全饮水挖覆土工程标段划分、联系电话

	
	
	
	
	
	

	序号
	村别
	总负责人
	联系电话
	具体负责人
	联系电话

	一标段
	臣义村
	倪政浩
	13862989351
	丁菊红
	13862976163

	
	新义村
	徐志祥
	13584728646
	周建康
	13584728742

	二标段
	四楼村
	庄贵昌
	13773879108
	郑菊余
	15962739820

	
	竖海村
	蔡英
	13646290886
	黄亚新
	13815248235

	三标段
	得胜村
	周飞
	15262810880
	徐成
	13186503102

	
	达育村
	沈卫昌
	13962898206
	倪建冲
	13584659775

	四标段
	德元村
	沈雪兵
	13773888855
	袁达兵
	15262801610

	
	兴隆村
	杨永新
	13912446895
	倪永昌
	13186504331

	五标段
	五星村
	秦国贤
	13862972987
	郁允飞
	13016766708

	
	元和村
	施正新
	13073261537
	倪亚菊
	15896234117

	六标段
	保田村
	黄新
	13584662555
	陈建平
	13236080573

	
	周云村
	陈建生
	13962828326
	宋家辉
	83962661

	七标段
	杨同村
	卢汉飞
	13951338330
	张海华
	13625229022

	
	曹家镇村
	盛来平
	13401286108
	郁汉根
	15651336190

	
	洋桥村
	顾正辉
	13773729177
	钱仲兵
	13962827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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